
支持创新药CDMO提质增效的若干措施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全面提升本市创新药合同研发生产组织平台企业（以下简称“CDMO”）规模化、专业化、国际化水平，推动完善产业服务生态，满足创新品种生产转化的需求，更好支撑本市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如下措施。
一、支持对象
在本市实际开展运营的CDMO以及与其合作的医药健康企业，且双方无投资关联。
二、支持内容
（一）支持提高CDMO技术服务能力。根据CDMO服务品种数量、阶段、服务质量与效能等，予以分类支持。对医药企业委托CDMO开展创新药工艺开发、临床试验样品制备、中试放大工艺开发及商业批生产等项目，按照当年度实际交易合同金额的30%、给予委托企业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的支持。对首次委托CDMO生产或获得国际注册认证的创新药项目，另额外给予委托企业最高300万元的支持。
（二）支持CDMO开展国际认证。支持CDMO平台开展不同类型药物的质量体系国际认证，对首次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（FDA）、欧洲药品管理局（EMA）等机构上市生产体系核查的给予CDMO最高1500万元的支持。
[bookmark: _Hlk213852775]（三）提升CDMO企业行业影响力。支持CDMO生态建设，推动提升CDMO在行业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。对组织CDMO及其合作的医药企业参加国际会展活动的组织方，给予活动认定费用的50%，不超过200万元的支持。支持行业协会、联盟等社会组织举办CDMO领域的会展活动，对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给予活动认定费用的50%，不超过300万元的支持。
（四）优化全链条服务举措。多部门协同围绕创新品种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。对委托CDMO的创新品种，纳入“项目制”管理，并通过“市区两级服务包”协调解决相关诉求。
三、组织实施
[bookmark: _Hlk213241153]市科委、中关村管委会负责组织申报、受理和核准等工作，按年度给予支持。
四、附则
本政策措施由市科委、中关村管委会负责解释，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。实施期间如遇国家和北京市相关政策调整，按照国家和北京市最新政策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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